


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5682号

原告:陈清龙,男,1929年7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8组1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2907016077。
    原告:金蕊,女,1987年4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中路二支路6号2单元1-1,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8704010025。
上列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峰，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清平,男,196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601286216。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文，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蕊、陈清龙与被告秦清平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蕊及金蕊、陈清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峰、被告秦清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蕊、陈清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继承陈明秀的遗产：坐落在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房屋一套，存款9.4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陈明秀系金蕊之母，陈清龙之女，秦清平之妻，2018年6月22日因交通事故死亡，秦清平与陈明秀系再婚，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房屋一套，建筑面积54.15平方米，另有银行存款9.4万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秦清平辩称，陈明秀死亡时，与被告共有房屋和银行存款是事实，但其中一半属于被告的个人财产，其余才属于遗产，且本被告已补偿了部分款项给原告，继承分割时应扣减。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陈明秀（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08046088）系金蕊之母，陈清龙之女，秦清平与陈明秀于2010年2月1日结婚，系再婚。2018年6月22日因交通事故死亡，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房屋一套，建筑面积54.15平方米（丰都县不动产第000188134号，登记权利人为陈明秀、秦清平），该房屋金蕊、陈清龙估计价为30-35万元，秦清平估计价为30万元。陈明秀死亡时起至2019年1月10，以陈明秀名义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存款50101.77元（账号770101130301801、623096000004940560），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存款40000元(账号2713010126100411492)。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结婚证、丰都县不动产第000188134号房屋产权证、（2018）渝0230民初4485号判决书、银行存款查询回单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遗产范围的确定问题；二、遗产分割处理等问题。
1、 遗产范围的确定问题。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已经取得的个人财产，对于被继承人共同财产应当进行分割后，才能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结合本案事实，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房屋一套（建筑面积54.15平方米）属于被继承人陈明秀与被告秦清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共同财产，依法其所有权二分之一属于被继承人陈明秀的个人财产，该部分属于遗产，其余二分之一属于被告秦清平的个人财产。同理，以被继承人陈明秀名义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存款50101.77元及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存款40000元同样属于被继承人陈明秀与被告秦清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依法其二分之一属于被继承人陈明秀的个人财产，该部分属于遗产，其余二分之一属于被告秦清平的个人财产。
2、 遗产分割处理等问题。被继承人陈明秀的遗产，因陈明秀未留遗嘱，依法应按法定继承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本案二原告及被告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都有继承被继承人陈明秀遗产的权利，分割取得遗产的多少以平均分割为妥当。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房屋一套以所有权归被告秦清平所有，被告秦清平以该房屋作价补偿二原告为宜，该房屋酌定价款为30万元，其中遗产部分价款计算为15万元，原被告三人各获得5万元价款，因房屋由被告秦清平继承取得所有权，所以被告秦清平应补偿原告金蕊、陈清龙价款各5万元。银行存款的本金及利息，其中1/2属于被告秦清平的个人财产，其余属于遗产，该遗产部分由原被告三人平均分割，因此以被继承人陈明秀名义的银行存款（包括利息），其中4/6属于被告秦清平所有，1/6归原告金蕊所有，1/6归原告陈清龙所有。被告提出已对被告给予了部分补偿，无证据支持，其主张事实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二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288号7幢13-7房屋一套（丰都县不动产第000188134号，登记权利人为陈明秀、秦清平）归被告秦清平所有，原告金蕊、陈清龙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协助被告秦清平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相关费用由被告秦清平负担，被告秦清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金蕊、陈清龙补偿款各50000元。
2、 以被继承人陈明秀名义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的存款50101.77元及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的存款40000元在本判决发生后10日内进行分割，被告秦清平分割取得的金额为60067.85元，原告金蕊分割取得的金额为15016.96元，原告陈清龙分割取得的金额为15016.96元，以上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其中4/6归被告秦清平所有，1/6归原告金蕊所有，1/6归原告陈清龙所有。
3、 [bookmark: _GoBack]驳回原告金蕊、陈清龙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40元，减半收取2620元，由被告秦清平负担1746.66元，被告金蕊负担436.67元，被告陈清龙负担436.6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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